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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07 年 1 月 8 日安全理事会第 5615 次会议上，就安理会

审议的题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项目，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欢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安理会承诺集中精力，

注重行动，同秘书长密切合作，以便按《联合国宪章》为其规定的维护和平与

安全的首要职责，更好地应对我们世界面临的多层面且相互关联的挑战和威胁。 

 “安全理事会承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重申坚决恪守所

有国家主权平等、国家拥有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原则。安理会还强

调需要尊重人权和法治，包括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以及必须遵守在国际

关系中不以任何违背联合国宗旨的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原则及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 

 “安全理事会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1
 确认发展、和平与安

全和人权是相互关联和相辅相成的，同时强调指出，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和

威胁要求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上，作出果断、一致

的反应。安理会重申致力于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种威胁，包括武装冲

突、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安全理事会确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是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

威胁之一，联合国在全球反恐斗争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安理会欣见大会

通过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安理会愿意在执行该战略方面尽自己的本

分。安理会根据其在国际社会消除恐怖主义祸害的努力中承担的特殊责任，

并根据《联合国宪章》，强调它决心加紧努力，包括把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

议期间举行的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上作出的承诺变为实际成果。安理会还重

申，各国必须确保为打击恐怖主义采取的措施，都符合其根据国际法，尤其

是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一切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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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重申决意按照《联合国宪章》为其规定的首要职责，采取

适当和有效的行动，消除核、化学和生物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造成的威胁。 

 “安全理事会认识到，国际社会必须更切实地致力预防冲突，包括预防

国内冲突，并鼓励秘书长按照安理会第 1625（2005）号决议已经提出的要求，

更经常地向安理会提交关于可能发生武装冲突区域的分析报告。安理会强调

必须制定综合预防冲突战略，避免武装冲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 

 “安全理事会强调需要提高联合国评估冲突局势的能力，并需要有效地

规划和管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对安全理事会下达的任务作出迅速、有效

的反应。安理会还认识到，监督和指导维和工作必须更具战略性，尽可能改

善有关国家圆满实现过渡的前景，从而能最有效地利用匮乏的维和资源。为

此，安理会请秘书长在管理维和特派团过程中并就维和特派团提出报告时，

聚焦于东道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为实现特派团的目标而需要采取的措施，并酌

情向安理会提出加快过渡进程的举措。 

 “安全理事会强调必须进行冲突后能力建设，以协助刚摆脱冲突的国家

奠定持久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并为此欢迎成立建设和平委员会，认为该委员

会应发挥重要作用，实现提高联合国能力的目标，以便同区域组织、相关区

域的国家、捐助国、部队派遣国和受援国进行协调，并开展建设和平活动，

特别是从维持和平行动开始，一直延续到稳定、重建和发展阶段。安理会赞

赏委员会关于布隆迪和塞拉利昂的初步工作迄今取得的进展。安理会强调与

建设和平委员会密切交流互动的重要性，将会在议事时经常讨论建设和平委

员会的工作，并考虑到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意见。 

 “安全理事会再次承诺同秘书长和秘书处、其他联合国机关、各区域、

次区域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同非安理会成员，包括身为冲突当事方的会员国，

并同部队派遣国、财务利益攸关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携手合作，力求实现维

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目标。” 

 


